
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成绩漏登、误登修改申请表

任课教师 所在学院

漏
登
、
误
登
原
因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

专业班级 学号 姓名 原成绩 更正后成绩
成绩类型

(平时、期中、期末）

任课教师所在导师

组核查后意见

导师组长签字： 年 月 日

任课教师所在学院

意见
分管研究生教学院长签字盖章： 年 月 日

研究生院意见

分管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分管校长意见

分管校长签字： 年 月 日

说明：此表一式二份，由任课教师填写后附试卷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，一份由研究生院教学管理科留存，

一份由课程所在学院留存。


